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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道教聯合會 

對檢討「華人廟宇條例」的意見共識 

甲 民政事務局建議對「華人廟宇條例」中過時的條文修訂重點：  

1. 現行「華人廟宇條例」(以下簡稱《條例》)於1928年訂立，條例對

華人廟宇有相當嚴謹的規管，且部分條文已不合時宜，故有需進行

修訂。這些條文包括： 

第4條：所有華人廟宇均須設於非用作其他用途的自成一體及獨 

立建築內。 

  第5條：所有華人廟宇均須向民政事務局局長註冊。 

  第6條：任何人不得參與不合法華人廟宇的設立。 

  第7(1)條：所有華人廟宇的收入、基金、投資及財產須受到委員 

    會全權控制。 

  第7(6)條：華人廟宇委員會有權要求管有或控制任何華人廟宇財 

    產的人士把該等財產轉移予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。 

  第12條：華人廟宇委員會有權關閉廢棄不用的廟宇。 

  第14條：民政事務局局長可授權任何人士進入和搜查任何可能已 

    違反《條例》的華人廟宇。 

  *任何人士倘違反上述《條例》條文，一經簡易程序定罪，可被 

    罰款1,000元。 

 

2. 針對公眾人士及立法會議員對公眾捐款的透明度要求日益提

高，當局經全面檢討，建議對《條例》作出修訂重點： 

  (1)剔除上述有關註冊、財產控制及轉移的條文。 

  (2) a.以自願註冊計劃取代強制註冊規定； 

b.賦予民政事務局局長權力參與任何涉及華人廟宇管理及 

 濫用廟宇基金的法律訴訟，以保障公眾利益。 

  (3)將華人廟宇委員會成立為法人團體，並在法例中訂明其權力 

   和職能，及優化其運作程序。 

(4)把現時「華人廟宇基金」和「華人慈善基金」合併為單一的 

  「華人廟宇慈善基金」，由委員會繼續管理，並擴大其資助 

  範圍，以滿足社會對有關服務的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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